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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新颖性判定 

———兼评国家专利复审委（第２０１６９号）决定

邓　恒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　要］通过对专利无效程序中所涉的技术内容及技术方案之概念分析，再阐述式地提出技术方案之间的涵盖关系，并将
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中现有技术抗辩与专利无效程序中新颖性判断各自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比对方式进行了比较性分析后，得

出结论：“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被现有技术所涵盖者，不具备新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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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专利法》第２２条规定，新颖性是指：
“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

同时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一样的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过专

利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申请或者专利

文件中。”关于现有技术的定义《专利法》《专利审

查指南》都已经做出了非常清楚的规定，并且在实

践中也无多大异议。但是，某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是否具备新颖性，也即是否属于现有技术的判断方

式，尤其就“当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内容多于某项

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内容时，其记载的技术方案是

否具备新颖性？”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讨论的并不

多，但是实务中所遇到的此类问题却不少见。

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在２０１１年的一份无效决
定（第 １６５３３号，决定日：２０１１年 ５月 １２日，第 ６
页）中指出：“……对比文件１的第一连接体与第二
连接体通过凸环、凹槽以及密封圈连接以达到连接

牢固、密封性能好、抗压强度大、使用寿命长等优

点。而本专利第一连接体与第二连接体直接通过

凸环与凹槽扣压连接，不需要密封圈，实现了所述

超声波焊接方式固定，操作方便而且不易脱落的有

益效果。二者在连接方式以及部件组成中存在差

异。”因此对比文件１没有完全公开权利要求１的
技术方案，权利要求１具备新颖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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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 ２０１３年 ３
月所作出的（第 ２０１６９号，决定日：２０１３年 ３月 １
日，第４～５页）无效决定中指出：“本专利权利要求
１中永磁铁与控制杆连接，控制杆一端连有与阀口
正向对应的密封阀垫，而证据１是通过摇臂组件与
永磁铁相连，摇臂组件另一端连接在带有橡胶封板

的弹簧连杆组件上。由于存在上述区别……。因

此，本专利权利要求１与证据１的技术方案实质上
不同，预期技术效果也明显不同，因此，本专利权利

要求１相对于证据１具有新颖性。”尽管两份决定
书作出的年份相差两年之久，但是无效决定作出的

理由和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由于对比文件所

披露的技术特征多于被无效专利所记载的技术特

征，技术效果有差异，而没有考虑对比文件实质已

经涵盖了被无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这一事实。

由此看来，对于“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内容多于一

项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内容是否影响该专利的新

颖性”，在实务中还是有不统一的理解。国家专利

复审委员会对于具体案件的无效决定所阐述的理

由和依据，无论是对于专利授权还是专利确权都有

很强的指导意义，甚至影响司法审判实践中对于专

利新颖性的理解和界定。因此，本文试图就此作一

番详细的分析与阐述，便于实务中对于此情形下，

在新颖性判断方面形成共识。

　　一　法律逻辑思维与技术理性经验之分析

我国《专利法》第２２条：“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
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新

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

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

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

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在判断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是否

具备新颖性时，有如下基本规则：１．新颖性的判断
是指一种比较，比较的一方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或者专利的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而比较的另一方是现有技术中的各项单独的技

术。２．单独比对，即在判断新颖性时，只能把权利
要求的内容与每一项现有技术的技术内容单独性

的比对，而不能将两项或者多项现有技术的技术内

容结合起来与权利要求进行比对。３．只有当某项

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所有技术特征都被单独一项

现有技术公开，才能得出该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

的结论；相反，某项权利要求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中

只要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技术特征没有被一项现

有技术公开，那么相对于该份现有技术而言，通常

就不能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不

具备新颖性的结论。由此判断方式可以看出，不具

备新颖性并不意味着一项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技术方案与某一现有技术所公开的技术特征相比

必须一样，正好相同，而是指前者已经被后者所包

含或者覆盖。由此可见，当某项现有技术所公开的

技术特征多于一项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时，通

常就可以得出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不具备新颖性的结论。另外，不具备新颖性也并不

意味着现有技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公开权利要求

记载的技术特征。［１］此外，如果要求保护的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即对比文件的区别只是所

属技术领域之惯用手段的直接置换，则该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也是不具备新颖性的。诸如：对比文件公

开了一种螺钉固定的装置，而要求保护的发明或者

实用新型只是将该装置的螺钉固定方式变换成螺

栓的固定方式，那么可以认为该发明或者实用新

型是不具备新颖性。［２］１５８

　　二　法律与技术语境下之新颖性判定

本案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９日
公告的“一种燃气自闭阀”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２００８２０２２２５３５．３）（以下简称：“本专利”），本专利
只有一项权利要求，该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技术方

案：“１．一种燃气自闭阀，包括阀体，阀体上分别设
置有进气口和出气口，其特征在于：在进气口上端

设置有阀口，阀体内设置有伸出阀盖的拉杆，拉杆

与皮膜连接，皮膜将阀体分隔为上下两部分，下半

部分为阀室，皮膜与活动铁片连接，活动铁片下方

设置有永磁铁，永磁铁与控制杆连接，控制杆一端

连有与阀口正向对应的密封阀垫，永磁铁下方设置

有与阀体固定连接的固定铁片。”即本专利记载了

一种可以根据气压大小自动进行关闭或者打开的

阀门装置。

陕西亚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

电器”）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向国家专利复审委员
会提出了无效宣告请求，其理由是本专利权利要求

１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２２条第２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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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其他应当被宣告无效的理由，同时提交了

证据１：申请号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９３０２．９的实用新型专利
公告文本（以下简称：“对比文件１”）。亚泰电器据
此认为：对比文件１记载公开了本专利权利要求１
的所有技术特征，并且对比文件１所披露的技术方
案与该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均属于同

一技术领域，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相同，且产生

了相同的技术效果，因此，权利要求１相对于对比
文件１而言不具备专利法第２２条第２款之新颖性
规定。

根据对比文件１和本专利的比对，国家专利复
审委员会（第２０１６９号，决定日：２０１３年３月１日，
第４～５页）认定如下：本专利权利要求１中永磁铁
与控制杆进行连接，控制杆一端连有与阀口正向对

应的密封阀垫，而对比文件１是通过摇臂组件与永
磁铁相连，摇臂组件另一端连接在带有橡胶封板的

弹簧连杆组件上。据此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

由于存在上述区别，使得本专利权利要求１中的控
制杆可直接对密封阀垫发生控制作用，能够直接、

有效、快速地闭合阀门；而对比文件１的橡胶封板
需要摇臂组件带动弹簧组件才能实现对阀门的闭

合，显然，与对比文件１所公开的现有技术相比，本
专利不仅在结构上更为简单，而且阀门的闭合也更

加快速有效。因此，被申请无效之专利权利要求１
与对比文件１的技术方案在实质上是不同，所预期
的技术效果也明显是不同的，因此，本专利权利要

求１相对于对比文件１是具有新颖性的。

　　三　归纳与演绎思维之反思

本部分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技术内容或者

技术方案概念的解析。根据现行的《专利法》规定，

对现有技术还有抵触申请进行了规定，至于什么是

技术内容、技术方案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尽管《专

利审查指南》［２］５６－５７对技术内容、技术方案也有一

定的解释，但还是显得有些抽象，所以本文在对本

案进行分析与评述之前，先对技术内容和技术方案

作一详细的阐述。二是对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作

出本专利决定的法律推理进行分析与评述。

（一）应然性亦实然性：技术方案、技术特征之

关系分析

根据《审查指南》，专利法第２条第３款所述的
技术方案由若干技术特征组成，“是对要解决的技

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

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体现的”［２］５０。此

外，权利要求书应当记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

特征，技术特征可以是构成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的组成要素，也可以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

系［２］１４１。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实物例子来理解专

利法中的技术方案，及技术方案怎么通过技术特征

来表现：如有一种用于盛水的茶杯，包括杯体、杯

底，所述杯体与杯底之间液密封连接。此处杯子所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盛水”，采用的技术手段是

通过“杯体”“杯底”以及“所述杯体与杯底之间液

密封连接”这三项技术特征体现出来的，这些技术

特征的集合，就组成了解决“盛水”技术问题的技术

方案。如果要进一步解决“防尘”的技术问题，可以

在该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杯盖”此技术手段，那

么这种既能盛水又能防尘的杯子，其技术方案就是

由“杯体”“杯底”“所述杯体与杯底之间液密封连

接”以及“用于防尘的杯盖”组成。如为了再进一

步解决“防止烫伤”的技术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增加

“手柄”此技术手段，那么这种既能盛水又能防尘还

能防止烫伤的杯子，其技术方案就是由“杯体”“杯

底”“所述杯体与杯底之间液密封连接”“用于防尘

的杯盖”以及“用于防烫伤的手柄”组成。同理，还

可以为解决新的技术问题而不断的增加技术手段，

同时新的技术方案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也会越来越

多，所涵盖的技术内容也是越来越多。

如果通过专利权利要求的方式来表征上述实

物的技术方案，及技术特征与技术方案的关系可以

如下表示：

表１　技术方案及其与技术特征的关系

技术特征

技术方案１ 权利要求１
一种 ＸＸ产品，包括技

术特征Ａ、Ｂ、Ｃ。
Ａ＋Ｂ＋Ｃ

技术方案２ 权利要求２

如权利要求 １所述的

产品，其特征在于，包

括技术特征Ｄ。

Ａ＋Ｂ＋Ｃ＋Ｄ

技术方案３ 权利要求３

如权利要求 ２所述的

产品，其特征在于，包

括技术特征Ｅ。

Ａ＋Ｂ＋Ｃ＋

Ｄ＋Ｅ

上述Ａ、Ｂ、Ｃ、Ｄ、Ｅ，相当于“杯体”“杯底”，所
述“杯体与杯底之间液密封连接”“杯盖”“手柄”。

由此可见，该专利文献包括３个技术方案：（１）由技
术特征Ａ、Ｂ、Ｃ组成的技术方案１，即权利要求１；
（２）由技术特征Ａ、Ｂ、Ｃ、Ｄ组成的技术方案２，即权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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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２；（３）由技术特征Ａ、Ｂ、Ｃ、Ｄ、Ｅ组成的技术
方案３，即权利要求３。权利要求１、２、３分别构成
一项完整的技术方案。毋庸质疑，不同技术方案所

包含的技术特征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技术方案所解

决的技术问题和所实现的技术效果也是不同的。

简言之，能够解决技术问题或者说实现一种技术效

果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技术方案，从专利法角度

来看，就是一项权利要求。因此，技术方案的最小

单元就是指只能解决一项技术问题或者说实现一

项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亦即，一项技术方案能解

决Ｎ个技术问题或者实现 Ｎ个技术效果，那么这
项技术方案实际包括了 Ｎ个技术方案单元。一般
而言，除方法发明外，技术特征越多权利范围是越

小的，自然科学领域原则上同一技术领域或者同一

产品技术越先进其技术方案所包含的技术特征也

越多。由此可见，以上技术方案中，技术方案１的
保护范围为最大，同时技术方案２保护范围次之，
技术方案３保护范围最小。毋庸质疑，技术方案２
公开了技术方案１，同理，技术方案３公开了技术方
案１和技术方案２。至少，在知晓技术方案２或者
３的前提之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
造性劳动就能够理解并且知晓技术方案１或者技
术方案２。因此，通过公开技术方案３的专利权利
要求３，可以认为该专利权利要求也已经公开了技
术方案１和技术方案２。

（二）契合抑或冲突：专利无效、侵权诉讼之新

颖性判定规则之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技术内容或者技术方案都是技

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又是通过技术特征体现出

来的。本专利中，权利要求１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
为：“一种燃气自闭阀，包括阀体，阀体上分别设置

有进气口和出气口，其特征在于：在进气口上端设

置有阀口，阀体内设置有伸出阀盖的拉杆，拉杆与

皮膜连接，皮膜将阀体分隔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

分为阀室，皮膜与活动铁片连接，活动铁片下方设

置有永磁铁，永磁铁与控制杆连接，控制杆一端连

有与阀口正向对应的密封阀垫，永磁铁下方设置有

与阀体固定连接的固定铁片。”

对比文件１公开了一种管道燃气超欠压、脱管
切断阀，公开的技术内容为：结合对比文件的附图，

其上开有进气口（对应于本专利的进气口）和出气

口（对应于本专利的出气口）的主阀体（对应于本

专利的阀体）为一个可串联在气体管路上的壳状物

体，它与一个带中心孔的凹形阀盖（对应于本专利

的阀盖）相互扣合构成的阀腔，在阀腔内张设有一

个橡胶密封波纹膜片（对应于本专利的皮膜）将阀

腔隔为上下两个腔体（下腔体对应于本专利的阀

室）。手钮杆（对应于本专利的拉杆）由阀盖中心

孔插入上阀腔体，手扭杆的下端与波纹膜片及上衔

铁（对应于本专利的活动铁片）固定连接。限位隔

台、摇臂组件和带有橡胶封板（对应于本专利的密

封阀垫）的弹簧连杆组件（对应于本专利的控制

杆）均设在下阀腔体内，其中，限位隔台的作用在于

对摇臂组件的形成进行限位，在限位隔台中心孔的

外周设有与永磁体对位配合并起到定位作用的下

衔铁（对应于本专利的固定铁片），摇臂组件（对应

于本专利的控制杆）的上端直杆穿过限位隔台中心

孔与位于上街铁下方的永磁体连接，摇臂组件的下

端杆连接在弹簧连杆组件上，弹簧连杆组件的内端

设有弹黄并连接在主阀体底部台棱上，外端装有进

气口橡胶封板，平时永磁体（对应于本专利的永磁

铁）同上衔铁相吸合，在进气口压力太小或上衔铁

同永磁体分离时，连杆组件在弹簧作用下使橡胶封

板向内运动，使阀门封闭。

由此可见，本专利权利要求１所以记载的技术
特征除了“控制杆”这一技术特征外，其他技术特征

都已经被对比文件１所公开了。从两者技术方案
比较分析可见，本专利权利要求１中永磁铁与控制
杆上端进行连接，控制杆下端连有与阀口正向对应

的密封阀垫，而对比文件１是永磁铁与摇臂组件上
端相连，摇臂组件的下端杆连接在弹簧连杆组件

上，弹簧连杆组件的一端带有橡胶封板，其内端设

有弹簧。再从技术角度分析，对比文件１中的“摇
臂组件下端连接弹簧连杆组件”不但实现了本专利

通过“控制杆”的位移实现进阀门封闭或者打开的

功能，而且由于这种结构增加了“弹簧连杆组件的

内端设有弹簧”，所以该弹簧连杆组件还具有自动

复位的功能。也就是说对比文件１与本专利技术
特征相比，多于了一些技术特征。如果，不考虑这

些多余的技术特征，即“摇臂组件”与“弹簧连杆组

件”合为“一体结构的摇臂组件”，那么同样可以实

现“产生位移，起到阀门打开或者关闭的功能和技

术效果”。显而易见，本专利技术特征“控制杆”与

“一体结构的摇臂组件”，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

方案及预期的技术效果实质上相同［２］１５６，应当属于

同样的技术手段，或者技术特征。也就是说，对比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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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１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已经涵盖了本专利的技
术方案，因此本专利不具有新颖性。如果说本专利

的“控制杆”具体结构与对比文件１的“一体结构的
摇臂组件”有所差别，那也属于“惯用手段的直接置

换”［２］１５７－１５８之情形，即两者不具实质性差异，还是

不具有新颖性。

本案中，对比文件１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与本专
利均属于相同的技术领域，本专利所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及预期的效果亦包含在对比文件１所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和预期效果之内。所不同的仅在于对

比文件１所述的技术方案不但涵盖了本专利权利
要求１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还包括特征：“摇
臂组件的下端杆连接在弹簧连杆组件上”，“弹簧连

杆组件的内端设有弹簧”。但是，对于所属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结合其应有的知识和该对比文件１的
技术教导，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技术待征在整个

对比文件１技术方案中的作用和功能，也知道略去
这些特征后相应的技术方案可以解决本专利所实

现的“不能根据气压大小进行自动打开或者关闭阀

门”的技术问题和将会获得“自动”的技术效果。

相比较本专利，对比文件１不但实现了上述技术效
果，而且还有“自动复位”的功能。也就是说，对比

文件１不但公开了本专利的技术方案，还公开了产
生进一步技术效果的技术方案。换言之，对比文件

１所公开的技术方案已经完全覆盖了本专利的技
术方案［３］２５７。

由此可见，在此“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特征多

于一项权利要求记载的技术特征”的情况下，应当

认为本专利已经被上述对比文件１所公开，本专利
不具有新颖性。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在无效审查

决定书（第２０１６９号，第４－５页）中认为：对比文件
１存在“摇臂组件的下端杆连接在弹簧连杆组件
上”，“弹簧连杆组件的内端设有弹簧”等多于本专

利的技术特征。据此，认为对比文件 １与本专利
“由于存在上述区别技术”，本专利因此具备新颖

性。该决定思路显然忽视了对比文件１已经完全
覆盖了本专利技术方案的事实，即对比文件不但公

开了本专利的技术方案“控制杆方式”，并且还进一

步公开了“弹簧组件”及“弹簧”等技术特征。在技

术方案、所属技术领域、发明目的、有益效果这几个

因素中，技术方案是判断新颖性最为主要的因

素。［３］２５８技术方案由技术特征组成，根据上述分析

对比文件１的“摇臂组件的下端杆连接在弹簧连杆

组件上”，“弹簧连杆组件的内端设有弹簧”技术特

征涵盖了本专利的“控制杆”这一技术特征。因此，

此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存有争议的。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２００９〕２１号）第１４
条规定：此处的“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

技术特征，与一项现有技术方案中的相应技术特征

相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理解为只要 “在

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侵权诉讼的现有技术抗辩认

定中，与被诉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技术特征进行

对比的是，现有技术中的相应技术特征，而非现有

技术方案的所有技术特征。亦即，现有技术方案的

技术特征在数量上可以等于或者大于被诉落入专

利权保护范围的技术特征。”［４］同时，此处的“无实

质性差异”不是“完全相同或者字面对应”，而是应

当理解为还可以包含“公知常识性的区别技术特

征”。此种情形，含义上近似于“等同”。“等同”与

“无实质性差异”在含义上基本一致，在判断标准上

也应当一致，只是在表达上有所区别，同时“等同”

表达方式主要用于专利侵权判定，而“无实质性差

异”的表达方式主要用于现有技术抗辩。由此可

见，在实践中可以参照等同的标准掌握。［４］

正因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１１）民提字第
３４３号判决书所涉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之提审判决中
指出：“……上述凸环的作用是卡住第二连接体一

侧形成的凹槽后，防止第二连接体从第一连接体分

离；上述密封圈的作用主要是防止由其他结构件的

压迫出现的变形并有效防止漏水。……凸环和凹

槽位于连接体的端部还是中部，并未改变管道接头

的连接方式，韩国专利中的密封圈的主要作用在于

实现密封，而非实现凹凸管的连接。亦即，韩国专

利中的凸环、凹槽配合关系已经基本实现了被诉侵

权技术方案中凸环、凹槽扣押连接的功能效果。因

此，韩国专利文件所公开的技术方案与被诉侵权技

术方案采用的技术方式无实质性差异……”由此可

见，在现有技术公开的技术方案与涉案产品的技术

方案相比对过程中正是体现了“只要前者完全涵盖

了后者的技术方案即可，而非要求不多不少，正好

相同”之判断规则。就是有具体差异，只要不是实

质性的差异的就可以认定涉案产品实施的是现有

技术。这就是判定涉案产品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

为现有技术的规则适用和标准。

专利诉讼中的现有技术抗辩是将现有技术方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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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与涉案产品的技术方案进行比对，判定是否“相

同或者无实质性差异”，其实质就是要判定涉案产

品所实施的技术方案是否为现有技术。而专利无

效中的新颖性判定是将涉案专利与对比文件的技

术方案进行比对是否具备“新颖性”，其实质还是判

定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是否为现有技术。由此可

见，无论是现有技术抗辩还是新颖性判定，都是技

术方案之间的比对，而且对象之一都是现有技术。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现有技术抗辩与专利无效程序

中的新颖性判断，在专利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现

有技术）的比对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两者

在规则适用上理应一致，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

定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最终是要经过司法审

查，从法理上分析，两者不论评判标准还是规则适

用上也应一致。也就是说，国家专利复审委员会对

于新颖性判定上，一方面不要求对比文件所公开的

技术特征在数量上可以等于或者大于被无效专利

所记载的技术特征；另一方面，在进行技术特征比

对时，只要对比文件所公开的技术特征与被无效专

利记载对应的技术特征无实质性差异即可，而非要

求完全相同。只有这样才能统一专利新颖性判断

与现有技术抗辩中技术方案比对的方式和标准。

　　四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无论是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新颖

性判断还是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现有技术抗辩，对

于“技术方案”的清楚界定和涵盖关系探讨都是非

常重要的，并且直接关系到判定结果的对与否。尤

其是在专利无效程序中，应当用技术方案或者技术

内容的包含、覆盖与否关系来判断“权利要求所要

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被现有技术所包含、涵盖”，

而不是用概括性的表述来判断技术方案是否相同。

如果技术方案上本专利被现有技术所包含、涵盖，

那么该本专利就不具备新颖性。

在具体技术特征比对中，应当考虑对比文件与

本专利相应技术特征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

及预期技术效果是否实质上相同，只要两者不具有

实质性差异即可。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范围，除

方法发明专利外，在自然科学同一技术领域或者同

一产品技术中，越先进其技术方案所包含的技术特

征也越多，所涵盖的技术方案也越多。如果从法律

公平正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同一技术领域之技术方

案包含技术特征越多，越代表技术的先进；由此可

见，被现有技术所涵盖的技术方案相对于现有技术

来说是落后的，从法律公平正义的角度来看，其对

于其他人和社会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５］就是不

应当获得法定之垄断经营权，即专利权。换言之，

同样的技术领域中涵盖的技术方案越多的技术，越

能表明该技术先进、创新程度高。我们应当进一步

强调“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被现有技术

所涵盖者，应当被认为不具备新颖性”这一判断规

则。它是我国《专利法》第２２条对于新颖性规定的
应有之义，而非一种特殊类型之对比文件公开的特

征多于权利要求的特征［６］。如果没能正视这一点，

没有正确把握“技术方案”之间的涵盖关系和“技

术特征无实质性差异之比对标准”，就会使很多不

具专利性的“被涵盖技术方案”成为“专利”，进而

以维权之名，行滥诉之实。这对于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目标的实现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这与《专利

法》第１条之“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
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

发展”之立法目的显然是相悖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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